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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 2006—2020 年我国 A 股上市企业数据,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及机制。 研究发

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末端治理”环境社会责任有显著负向影响,并实现

了企业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的转变。 实证结论在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 机制分析发现,数
字化转型能通过员工绿色行为、企业环境社会关注意愿及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 调节效应发现,公司治理

与融资成本能进一步调节数字化转型对两种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 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高环境规制及高

学历高管在承担“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上有着更显著的影响。 动机分析发现,企业之所以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环

境社会责任的转变,其动机在于后者对企业价值有着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数字化转型在其中会进一步强化这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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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速增长的经济形态带来了诸多的环境问题。 而企业则是环境资源的主要污染与消

耗主体[1] 。 因此,企业不仅要在业绩上为经济发力,还应积极主动地承担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责任,实
现绿色经济的直接效益[2] 。 然而,由于环境社会责任有作为公共物品的正外部属性,不承担或很少承担社会责

任的企业往往能得到更多市场[3] 。 这便意味着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与利润最大化目标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

盾,使其在承担或履行环境社会责任时,缺乏内生主动性,最终导致经济与环境资源配置偏离帕累托最优[4] 。
因此,在当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处于压力叠加与负重前行的关键时期,探究企业环境社会责

任的影响因素,并阐述其机制,是目前我国亟须解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近年来,新一代数字技术与实体

经济快速融合形成的数字经济正深刻改变我国传统经济形态、重塑着企业的传统性生产行为[5] 。 而由国家助

力企业通过数字经济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一系列政策颁布也可知①,企业数字化转型将成为未来企业改革和转型

的重要方向与必然选择[6-7] 。 故此,本文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对发展数字经济引

导企业绿色生产,推动防污治理,驱动经济与环境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与政策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并不是独立的研究主题。 企业在进行降污减排过程中,往往会因其动机

的不同而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环境责任行为,即“源头控制”与“末端治理” [8-9] 。 本文认为,企业环境责任是指企业

对污染的源头或末端,进行污染物控制或减少污染的一系列环境行为。 其中,“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是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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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端通过改进生产工艺,从生产源头实现清洁生产,减少污染物排放的环境行为[10] ;而“末端治理”型环境社

会责任则是指企业在污染端通过加强污染处理设备的使用去除或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措施与行为[10-11] 。 相较于“末
端治理”环境社会责任来说,“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污染问题,并减少更多污染量,实现经

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10] 。 所以,企业可以通过积极承担“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去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
然而,许多企业在实施环境社会责任行为时,却将环境责任视作成本负担,仅在相关环境法律政策的外在约束下,
通过“末端治理”等行为来满足环境规制的最低要求,导致降污减排与环境责任效应不够明显,只有在相关制度与

外在约束呈现“加码”时,才可能去推动污染治理行为向“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转变[12] 。 而在当下数字经济快

速发展的时代,具有破坏性创新属性的数字化转型能从根本上引发企业的生产变革[13-14] ,产生相应的经济效应与

生态效益[15] 。 而企业的“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其本质亦属于源头污染管控的创新行为[10,15] 。 所以,数字化转

型带来的破坏性生产活动变革,在理论上可直接为企业“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提供全新内生动力。 那么由此便

产生的疑问是:企业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破坏性生产活动变革能否对企业的“源头控制”与“末端治理”环境社会

责任造成影响? 若能,那么企业数字化转型又能否实现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转变?
其内在机制与动机分别是什么? 目前尚未有学者与文献给予针对性地研究与回答。

基于此,本文试图在“数字经济”、“环境责任”与“生态环境”的重要理念与现实背景下,进一步将环境

社会责任分为“末端治理”与“源头控制”,并深入讨论数字化转型对二者的不同影响、作用机制及动机。 这

不仅能丰富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微观企业主体承担环境责任的认识,还能在全面建设现代化背景下,为经济

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提供重要政策启示与现实依据。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

在当前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环境社会责任的关系研究中,并未有文献直接对二者之间关系进行探

讨,与之紧密联系的文献主要是集中在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企业承担环境社会责任的动机及数

字化转型对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等方面。 首先,在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上,当前研究主要将影响

环境社会责任因素分为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并集中对外部因素进行讨论。 其中外部因素如政府部门监管

压力[16] 、媒体关注与社会舆论[17] 、外部市场竞争[18] 与环境规制力度[19] 等因素的增加都会进一步提升企业

承担环境社会责任的概率;而内部因素如员工环境行为[20] 、董事会关系[21] 、企业高管特征[22] 、员工组织认

同及企业文化等[23-24]则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有着不同的影响。 其次,在企业承担环境社会责任的动机上,
当前研究认为企业承担环境社会责任动机主要有三点。 第一个动机是源于信号传递的吸引动机,即通过承

担环境社会责任向公众与投资者传递信号并披露相关信息,并提高产品市场差异化与企业声誉[8,25] ,降低负

面事件带来的风险与负面口碑[26] ,吸引更多投资者[27] ,进一步获得相关利益与提高公司价值[28] ;第二个动

机是投资动机,即企业将环境社会责任视为一种投资机会,并更好地替代资金类投资[29] ;第三个动机是竞争

动机,即企业通过承担环境责任等非生产性手段来获取竞争优势[30] 。 最后,在数字化转型对环境社会责任

的影响研究上,这一支文献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且研究对象也主要是集中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上。 部分研究认为数字化转型能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意愿和能力,其机制在于提高了财务稳定性、内部

控制质量、信息披露质量,增加了创新投入及弱化盈余管理等[5,31] 。 但也有部分研究认为数字化转型会带来

恶性竞争、算法歧视等问题造成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的流失[32] 。
既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参考,但也存在以下几点需要完善。 一是,对于企业环境社会责

任来说,现有研究更多地是从企业外部因素集中对环境社会责任进行讨论,鲜有研究从数字化转型这一内

在破坏性生产变革行为出发[14] 。 同时,现有研究在企业数字化的影响因素上主要集中于探讨企业的经济绩

效或财务绩效,而对企业非经济绩效的研究较为匮乏[31] 。 二是,既有研究在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探讨上,
基本都将企业环境责任视为单维的研究主体,忽略了对企业“末端治理”与“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的区别

与动机的探讨[33] 。 三是,对于数字化转型来讲,现有研究常将数字经济等同于数字化转型。 但从企业层面

出发,数字经济具有较强的外生性与政策性,相反数字化转型在本质上是属于一种内在变革行为,所以在这

个角度上看,数字经济可以视为企业的外在驱动力,而数字化转型则可视为企业的内在驱动力,二者并不能

561

方时姣等: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



完全等同。
故此,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一是,本文以数字化转型视角为切入,对其如何影响环境社会责

任的微观机制进行了详细地理论阐述,并对其进行了较为严谨的实证检验,清晰地揭示了其内在机理与动

机,进一步拓展了现有研究;二是,本文试图对环境社会责任进行区分,并探讨企业能否在数字化转型中实

现“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的转变,进一步加深了学术界对企业承担环境社会责任的理解;三是,本文通过

建立一个相对完备的数字化词典,利用基于机器学习的文本分析法,构建一个较为全面反映中国上市企业

数字化程度的指标,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了较为科学的度量,进一步丰富了企业数字化测度的研究。

三、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本文借鉴 Melitz[34] 、沈国宾和袁征宇[35] 、安同良和闻锐[36] 的研究,构建一个垄断竞争市场中的企业利

润最大化模型,进一步揭示企业进行环境社会责任选择行为的内在机理。
首先,假定消费者在异质性产品中的效用函数为不变替代弹性(CES)形式

 

:
                                    

U = ∫
ω∈Ω

q(ω) ρdω[ ]
1
ρ

                                 

(1)

其中:
 

U 为效用函数; q(ω) 为产品 ω的消费量; ρ = σ
- 1
σ

, σ为产品 ω的替代弹性,且 σ > 1;Ω 代表属于大

于等于 0 的一切数。

假设消费者的总收入为 R,则可通过效用最大化问题 max ∫
ω∈Ω

q(ω) ρdω[ ]
1
ρ
与 s. t. ∫

ω∈Ω
p(ω)q(ω)dω = R

求解出产品 ω的需求函数与价格指数,得 q(ω) = Rp(ω) -σ

P1-σ 及 P = ∫
ω∈Ω

p(ω) 1-σdω[ ]
1

1-σ 。 假定企业总成本 TC

由不变边际成本
1
φ

和固定成本 f 组成,若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则需要支付 nf 固定成本,n 为数字化转型的

成本影响因子。 那么对于不进行与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其总成本函数为 TCnodig = f + q
φ

与 TCdig = fn + q
φ

。 根据
1
φ

为企业的边际成本定义可知, φ 则可理解为企业的生产率; q 为企业的产出, n > 1。 如果进一步

假设工资 w = 1,那么垄断竞争条件下的产品定价便为 p(φ) = w
ρφ

= σ
σ - 1( ) φ

。

故进一步可得到不进行数字化转型与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的利润函数:

πnodig(φ) = r(φ) - TC(φ) = r(φ)
σ

- f = R(Pρφ) σ-1

σ
- f

 

(2)
          

πdig(φ) = r(φ) - TC n,φ( ) = r(φ)
σ

- fn = R(Pρφ) σ-1

σ
- fn

 

(3)

其中: πnodig(φ) 为不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利润函数; πdig(φ) 为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利润函数;且下标 nodig 表示

没有进行数字化,下标 dig 表示进行了数字化; r(φ) 为企业的收益。
林汉川等[37]认为,企业只有在环境保护收益有利于企业经济收益的提升或收支相抵的情况下,

 

企业才

会参与到降污减排的建设中来。 基于这一思想,现进一步将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影响引入至企业利润函数式

(2)、式(3)中。 杨继生和阳建辉[38]认为,消费者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最直接的反应主要体现在对企业产

品的购买意愿上。 其内在机制在于,企业环境社会责任越强,或者是企业越愿意承担社会环境责任,那么企

业便越能提高声誉,产品市场表现越好,越能吸引更多投资者与消费者,从而使得消费者越愿意对其产品有

更多的购买意愿,进而增加企业产品的销量,提高利润[8,27] 。 所以,本文认为企业承担环境社会责任能通过

∫
ω∈Ω

p(ω)q(ω)dω = R 影响企业利润。 故此,设企业环境社会责任能带来企业收益 R 的正向提升,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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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ρφ) σ-1 提高至 R(Pργφ) σ-1,其中 γ 为环境社会责任带来的利润系数,且 γ > 1。 此时企业利润函数便可

进一步表示为:

πnodig(φ) = R Pργφ
σ( )

σ-1

- f
                          

(4)
  

πdig(φ) = R Pργφ
σ( )

σ-1

- nf
                           

(5)

参考沈国宾和袁征宇[35] 、安同良和闻锐[36]的研究,令 λ =γσ-1,并定义 λ 为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投入水

平(即企业环境社会责任质量)。 那么式(4)和式(5)可表示为:

πnodig(φ) = R Pρφ
σ( )

σ-1

λ - f
                          

(6)
  

πdig(φ) = R Pρφ
σ( )

σ-1

λ - nf
                           

(7)

而 λ 又势必会带来企业边际成本与总成本增加。 所以借鉴 Akcigit 等[39] 、沈国宾和袁征宇[35] 、安同良和闻

锐[36]的思想,设 g 为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效率,c 为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带来的边际成本,且环境社会责任效率 g 越

高,那么达到相同治污水平所需的成本 c 便会越低,故此二者的关系可表示为 c = 1
g

。 根据企业利润最大化条件

可得企业在承担环境社会责任下,没有进行数字化转型与进行数字化转型企业的利润函数:

πnodig(φ) =maxλ
R(Pρφ) σ-1λ

σ
- f - 1

2
cnodigλ2{ }

 

(8)

πdig(φ) =maxλ
R(Pρφ) σ-1λ

σ
- fn - 1

2
cdigλ2{ }

 

(9)

此时,将利润最大化对环境社会责任投入求导可得企业的最优环境社会责任投入 λdig = R(Pρφ) σ-1

σcdig
与

λnodig = R(Pρφ) σ-1

σcnodig
。

接下来,本文将主要从内部驱动力出发对数字化转型影响环境社会责任的机制进行详细地分析阐述。
(1)Porter

 

和
 

Linde[40]指出,企业产生的大多数环境问题实则是生产效率低下的结果,而生产率低下的核心

原因则是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 那么,企业若能进一步利用资源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便能更好地解决环

境问题,促进环境社会责任的承担。 相关研究也表明,相较于生产率低下的企业来说,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会有

更强的动机来减少其长期负债并进一步增加减污技术的安装、以应付污染索赔及技术更新,从而降低污

染[41-42] 。 另外,通过上述中企业最优环境社会责任投入的式子也能直观看出,生产率 φ 对于企业的最优环境社

会责任也呈现直接的正向关系。 所以基于上述分析可知,企业的生产率 φ 越高,越能影响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

投入 λ 。
(2)新制度经济理论认为,非正式制度更具有延续性与内生性,能比正式的外生制度有着更为明显的环境

约束力[43] ,其中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意愿则是影响环境社会责任的重要非正式制度。 行为心理学表明,个体的

任何决策是由其意愿决定的。 所以企业只要有越强烈的环境社会责任意愿,便会有越强的环境关注度,从而影

响环境社会责任。 其中的逻辑在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创造过程由决策和实施者共同决定,企业环境社会责

任意愿作为企业环境治理的内在基础,不仅能够保证环境社会责任决策在价值导向方面的适当性,还能够控制

环境资源配置的效率[4,44] ,提高企业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进一步促进企业承担环境社会责任。 所以,企业的环

境社会责任意愿越高,越能提高环境社会责任效率 g,而环境社会责任效率 g 以及环境社会责任成本 c 又存在

负向关系,所以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意愿越高,便越能降低 c,从而影响环境社会责任 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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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为一种重要的角色外行为,员工亲环境行为能够使得企业实现利润增加与污染降低的“双赢” [45-46] 。
而企业开展绿色办公这一举措不仅能进一步让员工感知到企业为了提高环境福利而做出努力,还能让员工切

身参与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的行为。 由此以来,员工能够接收到企业传达出的环保信号,不仅使员工意识到减

少对环境负面影响的重要性,还刺激员工将注意力转向环境保护行动上,更可能地为企业环境责任计划献计献

策、接受并参与承担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行为[47] ,进一步提高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效率 g。 所以,企业若开展员

工绿色行为,那么便能直接降低环境社会责任成本 c,进而影响环境社会责任 λ 。 综上,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社会责任意愿以及员工绿色行为能显著影响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

相较于没有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势必能通过如云办公、云会议等,推动员工

的绿色行为,从而进一步减少污染,进而从根源上提高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同时,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
还可快速识别、捕获和分析各利益相关者的多元价值诉求以及社会议题,如公众环境诉求,政府环境规制情

况等,进一步提高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意愿,进而推动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承担[5] ;最后,对于企业数字化转

型影响企业生产率来说,当前学界均广泛证实了数字化转型能显著地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φ[48-49] 。 由此

可知,φdig >φnodig、cdigEA
<cnodigEA

、cdigGH
<cnodigGH

,有 λdig >λnodig。 其中,下标 digEA 表示进行数字化转型下的环境社

会责任意愿,nodigEA 表示进行没有数字化转型下的环境社会责任意愿;下标 digGH 表示进行数字化转型下的

员工绿色行为,nodigGH 表示进行没有数字化转型下的员工绿色行为。 可见,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社会责

任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且能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环境社会责任意愿以及员工绿色行为实现。
接下来,本文将进一步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不同环境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 鉴于企业在实施污染治理的环

境社会责任行为中,几乎仅存在“源头控制”与“末端治理”两种行为,所以本文也将企业环境社会责任 λdig 划分

为“源头控制”λdig-f 与“末端治理”λdig-e 之和。 其中,下标 dig-f 表示有数字化转型下的“源头控制”,下标 dig-e

表示有数字化转型下的“末端治理”。 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破坏性创新变革活动,能为企业突破性创新

提供全新且强劲的内生动力,能直接提高企业进行突破性创新的倾向[50] ,并对产品设计、研发流程、资源利用等

环节进行优化重组,有助于推动绿色技术创新[51] ,进而有效地从“源头控制”污染排放和资源浪费,提升节能降

耗水平。 所以,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源头控制”有着更为显著的影响。 进一步,相较于“源头控制”来说,“末端

治理”无法与生产过程结合,不仅对环境的治理效果有限,还对生产效率产生了负面影响[52] 。 所以,企业的数

字化转型所带来的生产率与治污创新的增加能更好地体现在企业的“源头控制”上;此外,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意

愿与员工绿色行为,能促使企业更加关注整个生产流程的环保性,从根源上进行污染的控制,而不是仅在末端、
被动地处理环境污染问题以避免行政罚款而解决一般环境问题[53] 。 最后,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也能通过信

息的快速传递、互联网办公、云上会议等技术与方式增加企业环境关注意愿与员工绿色行为。 所以,企业的数

字化转型所带来的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意愿与员工绿色行为的增加亦能更好地体现在企业的“源头控制”上。
故此,本文令 ff 表示数字化转型企业进行“源头控制”的固定成本,fe 表示数字化转型企业进行“末端治

理”的固定成本。 利润函数有:

πf_dig(φ) =maxλ
R(Pρφ) σ-1λ

σ
- fη - 1

2
cf_digλ2 -ff{ }

 

(10)

πe_dig
(φ) =maxλ

R(Pρφ) σ-1λ
σ

- fη - 1
2
ce_digλ2 -fe{ }

 

(11)

其中: πf_dig(φ) 为数字化转型企业进行“源头控制”企业社会责任的总利润; πe_dig(φ) 为数字化转型企业进

行“末端治理”企业社会责任的总利润。 将利润最大化对环境社会责任投入求导可得企业的最优环境社会

责任投入 λ f_dig
=
τtpR(Pρφ) σ-1

σcf_dig
与 λe_dig =

τtpR(Pρφ) σ-1

σce_dig
。

根据上述分析,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会使 φf_dig >φe_dig 、 ce_digEA
> cf_digEA

、 ce_digGH
> cf_digGH

。 那么进一步便有

λ f_dig
> λe_dig 。 由于假定了 λdig 是由“源头控制” λdig_f

与“末端治理” λdig_e
构成,这也就意味着“源头控制”

λdig_f
的增加会带来“末端治理” λdig_e

的降低。 同时,现有研究也证实,当前我国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行为结

构出现了明显的改善,“末端治理”占比在逐年下降,前端治理的占比在逐年上升[4] 。 由此本文进一步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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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1 ~假设 4: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源头控制”与“末端治理”环境社会责任有显著影响(H1);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有正向影响(H2);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末端治理”环境社会责任有负向影响(H3);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可通过员工绿色行为、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意愿与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三条机制得以实现(H4)。

四、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 变量的选取与测度

1)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选取与测度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源头控制”与“末端治理”环境社会责任。 其中“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生

产端通过改进生产工艺,从生产源头实现清洁生产,减少污染物排放的环境行为[10,54] ;而“末端治理”型环境社会责

任则是指企业在污染端通过加强污染处理设备的使用去除或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措施与行为[55-56] 。 所以基于以上

定义,本文借鉴斯丽娟和曹昊煜[4]的研究,将“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用“企业是否开发或运用对环境有益的创新

产品、设备或技术”指标度量,若取值为 1,那么表明企业进行了“源头控制”行为;将“末端治理”环境社会责任用

“企业是否采取减少废气、废水、废渣及温室气体排放等政策或措施”指标度量,若取值为 1,那么表明企业进行了

“末端治理”行为。
2)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选取与测度

借鉴现有研究[7,49] ,建立相对完备的数字化词典,利用基于机器学习的文本分析法,对上市企业的年报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部分进行文本分析,并提取有关数字化词典中的词语词频,主要包括人工智

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区块链(blockchain)、云计算(cloud
 

computing)、大数据(big
 

data
 

)等“ABCD”技术

构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底层技术架构[57] ,构建一个能较为全面反映中国上市企业数字化程度的指

标,最后将公司每年年报中出现的数字化词语频数作为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水平程度。 具体的数字化转

型词频指标如表 1 所示。
在表 1 中,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与大数据构成数字技术运用的基础,底层词汇是具体的数字化词频

的统计词汇,高频词汇是所有词汇中,出现的最高次数的词数,括号内是词汇词频的排名。 其中,人工智能、
数字货币、物联网、电子征信与电子商务分别是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与数字技术运用下词频出

现最多的词语。

表 1　 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词语

核心词汇 高频词汇 底层词汇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4)智能机器人(16)、
人脸识别(17)

机器学习、类脑计算、人工智能、人脸识别、认知计算、商业智能、身份验证、深度学习、生
物识别技术、图像理解、语义搜索、智能数据分析、自然语言处理、智能机器人

区块链 数字货币(39) 比特币、联盟链、去中心化、分布式计算、数字货币

云计算 物联网(1)、云计算(3) EB(exabyte)级存储、多方安全计算、共识机制、流计算、绿色计算、内存计算、融合架构、
数据挖掘、图计算、物联网、信息物理系统、云计算

大数据 电子征信(14)、虚拟现实(20) 混合现实、文本挖掘、数据可视化、虚拟现实、亿级并发、异构数据、增强现实、电子征信

数字技
术运用

电子商务(2)、移动互联网(5)、互联
网金融(6)、智能电网(7)、工业互联
网( 8)、 金融科技 ( 9)、 智能交通
(10)、 智能家 居 ( 11 )、 数 字 营 销
(12)、移动互联(13)、移动支付(14)
第三方支付(18)、自动驾驶(19)

B2B(business
 

to
 

business)、 B2C ( business
 

to
 

consumer)、 C2B ( customer
 

to
 

business)、 C2C
(customer

 

to
 

consumer)、Fintech(finance
 

and
 

technology)、NFC(non-fungible
 

certificate)、电子
支付、O2O(online

 

to
 

offline)、第三方支付、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医
疗、金融科技、开放银行、量化金融、、数字金融、数字营销、网联、无人零售、移动互联、移动
互联网、移动支付、语音识别、智慧农业、智能穿戴、智能电网、智能合约、智能环保、智能家
居、智能交通、智能客服、智能能源、智能投顾、智能文旅、智能医疗、智能营销、自动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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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源头控制型环境社会责任 9384 0. 466 0. 499 0 1
末端治理型环境社会责任 9384 0. 148 0. 355 0 1

数字化转型 9384 1. 091 1. 277 0 5. 587
净利润率 8449 0. 047 0. 060 -0. 415 0. 245
净收益率 8443 0. 087 0. 120 -1. 112 0. 442
净流转率 8449 0. 677 0. 467 0. 044 2. 918

现金流比率 8449 0. 056 0. 069 -0. 224 0. 283
营业收入增长率 9384 0. 707 1. 552 -0. 732 4. 806

　 　 3)控制变量

除上述被解释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外,本
文还借鉴斯丽娟和曹昊煜[4] 的研究,选取一系

列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有影响的控制变量。 主

要为:净利润率,用总净利润除以总资产平均余

额表示;净收益率,用净利润除以股东权益平均

余额表示;净流转率,用销售收入除以期初期末

净资产总额均值表示;现金流比率,用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除以总资产表示;营业收入增长

率,用本年营业收入与上一年营业收入之比减 1 表示。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
2.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上市企业财务数据与环境社会责任数据主要来自 CNRDS、CSMAR 数据库;数字化转型数据

来自各企业年报。 经匹配得样本时间区间为 2006—2020 年,最终观测值为 1293 家企业。 参照已有文献普遍做

法,对数据进行相关处理:①剔除核心变量缺失严重的样本;②剔除 ST(special
 

treatment)及∗ST 样本;③剔除

金融类样本。
(二)模型设定

为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构建如式(12)基准模型。
 

ECSR i,t = α + βDigi,t + ∑Controlsi,t + Year + Indus +ui,t
 (12)

其中: α 和 β 为回归系数 ;ECSR 为环境社会责任,包括“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与“末端治理”环境社会责

任;Dig 为企业数字化转型; Controls 为控制变量组,具体包含净利润率、净收益率、净流转率、现金流比率、营
业收入增长率;Year 为年份固定效应;Indus 为行业固定效应; ui,t 为随机扰动项。

五、实证分析

(一)基准分析

本文首先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两类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 具体检验如表 3 所示。

表 3　 基准回归

变量
(1) (2) (3) (4)

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 末端治理环境社会责任 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 末端治理环境社会责任

数字化转型 0. 011(0. 005) -0. 059∗(0. 004) 0. 011(0. 005) -0. 060∗(0. 004)
净利润率 -1. 675∗(0. 203) -0. 813∗(0. 137)
净收益率 0. 740∗(0. 097) 0. 086(0. 065)
净流转率 0. 022∗(0. 013) 0. 110∗(0. 009)

现金流比率 0. 239∗(0. 089) 0. 120(0. 060)
营业收入增长率 0. 059∗(0. 007) (0. 005)

常数项 0. 453∗(0. 008) 0. 220∗(0. 005) 0. 425∗(0. 012) 0. 169∗(0. 008)
时间固定 Y Y Y Y
行业固定 Y Y Y Y

Observations 8449 8449 8443 8443
R2 0. 083 0. 219 0. 098 0. 240

时间固定 Y Y Y Y
行业固定 Y Y Y Y
Observations 8449 8449 8443 8443

R2 0. 083 0. 219 0. 098 0. 240

　 　 注:括号内是标准误;∗∗∗
 

表示 P<0. 01,
 ∗∗

 

表示 P<0. 05,
 ∗表示

 

P<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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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不同类别的环境社会责任,即对“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和“末端

治理”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存在差异。 具体来说便是,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有着显

著正向影响,对“末端治理”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有着显著负向影响。 这主要是由于,具有破坏性创新属性

的数字化转型能从根本上引发企业的生产活动变革,可直接为企业“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提供全新的内

生动力,从而促进“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的承担。 但对于“末端治理”来说,其不仅不能从根源上降低污

染量,还增加了治污成本[58] 。 所以,追逐利益最大化的企业,会倾向于在数字化转型驱动下,选择“源头控

制”环境社会责任。
(二)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证实基准回归结果稳健可信,本文将进行稳健性检验:①解释变量进行缩尾。 考虑到数据异

常值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进一步对解释变量进行 1%缩尾处理。 具体检验结果如表 4 的(1)、(2)列所示。
②替换解释变量。 本文将数字化转型进行 0-1 表示,0 表示企业没有进行数字化,1 表示企业进行了数字

化。 具体检验结果如表 4 的(3)、(4)列所示。 ③剔除样本。 考虑到样本期内部分企业没有进行数字化,可能

表 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源头控制
环境社会

责任

末端治理
环境社会

责任

源头控制
环境社会

责任

末端治理
环境社会

责任

源头控制
环境社会

责任

末端治理
环境社会

责任

源头控制
环境社会

责任

末端治理
环境社会

责任

源头控制
环境社会

责任

末端治理
环境社会

责任

源头控制
环境社会

责任

末端治理
环境社会

责任

数字化转型
_w1%

0. 011∗∗ -0. 060∗∗∗

(0. 005) (0. 004)
数字化转型
_01

0. 036∗∗∗ -0. 113∗∗∗

(0. 013) (0. 008)
数字化转型
_iv

0. 036∗∗ -0. 127∗∗∗

(0. 014) (0. 010)
数字化转型
_剔除部分
样本

0. 052∗∗∗

(0. 005)
-0. 094∗∗∗

(0. 006)

数字化转型
0. 013∗∗ -0. 062∗∗∗ 0. 020∗∗∗ -0. 037∗∗∗

(0. 005) (0. 004) (0. 005) (0. 003)

净利润率
-1. 675∗∗∗ -0. 812∗∗∗ -1. 680∗∗∗ -0. 825∗∗∗ -1. 703∗∗∗ -0. 741∗∗∗ 0. 266 -0. 737∗∗∗ -1. 734∗∗∗ -0. 826∗∗∗ -1. 647∗∗∗ -0. 766∗∗∗

(0. 203) (0. 137) (0. 203) (0. 137) (0. 204) (0. 140) (0. 202) (0. 226) (0. 206) (0. 139) (0. 207) (0. 135)

净收益率
0. 740∗∗∗ 0. 086 0. 741∗∗∗ 0. 081 0. 738∗∗∗ 0. 091 0. 107 -0. 097 0. 768∗∗∗ 0. 083 0. 655∗∗∗ 0. 054
(0. 097) (0. 065) (0. 097) (0. 065) (0. 097) (0. 066) (0. 090) (0. 100) (0. 098) (0. 066) (0. 098) (0. 064)

净流转率
0. 022∗ 0. 110∗∗∗ 0. 022 0. 108∗∗∗ 0. 019 0. 119∗∗∗ -0. 073∗∗∗ 0. 137∗∗∗ 0. 018 0. 112∗∗∗ 0. 013 0. 099∗∗∗

(0. 013) (0. 009) (0. 013) (0. 009) (0. 013) (0. 009) (0. 012) (0. 013) (0. 013) (0. 009) (0. 014) (0. 009)

现金流比率
0. 239∗∗∗ 0. 121∗∗ 0. 240∗∗∗ 0. 141∗∗ 0. 262∗∗∗ 0. 059 -0. 008 0. 134 0. 261∗∗∗ 0. 122∗∗ 0. 250∗∗∗ 0. 181∗∗∗

(0. 089) (0. 060) (0. 089) (0. 060) (0. 090) (0. 061) (0. 085) (0. 096) (0. 091) (0. 061) (0. 089) (0. 058)
营业收入增
长率

0. 059∗∗∗ 0. 003 0. 059∗∗∗ 0. 004 0. 059∗∗∗ 0. 003 0. 032∗∗∗ -0. 012 0. 060∗∗∗ 0. 003 0. 058∗∗∗ 0. 006
(0. 007) (0. 005) (0. 007) (0. 005) (0. 007) (0. 005) (0. 007) (0. 008) (0. 007) (0. 005) (0. 007) (0. 005)

常数项
0. 425∗∗∗ 0. 170∗∗∗ 0. 418∗∗∗ 0. 167∗∗∗ 0. 822∗∗∗ 0. 318∗∗∗ 0. 425∗∗∗ 0. 173∗∗∗ 0. 428∗∗∗ 0. 150∗∗∗

(0. 012) (0. 008) (0. 012) (0. 008) (0. 011) (0. 012) (0. 012) (0. 008) (0. 012) (0. 008)
时间固定 Y Y Y Y Y Y Y Y Y Y
行业固定 Y Y Y Y Y Y Y Y
省份固定 Y Y
时间×行业 Y Y
省份×行业 Y Y
不可识别 1196. 134 1196. 134
Wald 检验 1386. 800 1386. 796
Observations 8443 8443 8443 8443 8443 8443 4619 4619 8408 8408 8436 8436

R2 0. 098 0. 240 0. 098 0. 231 0. 015 0. 017 0. 194 0. 370 0. 125 0. 258 0. 079 0. 270
　 　 注:括号内是标准误;∗∗∗表示 P<0. 01,∗∗表示 P<0. 05,

 ∗表示 P<0. 1;_w1%、_01、_iv 分别为分别为缩尾 1%、解释变量用 0-1 表示、工具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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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实证结论。 本文借鉴宋德勇等[6] 的研究,将没有进行数字化的企业进行剔除处理。 具体检验结果

如表 4 的(7)列、(8)列所示。 此外,考虑到实证结果还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将进一步对内生性问

题进行探讨。 ④选取工具变量。 考虑到数字化转型与环境社会责任之间的逆向因果关系会带来内生性

问题,本文借鉴亚琨等[59] 的研究,以同省份同行业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平均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

验。 从理论上来讲,同省份同行业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均值能影响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但是独立的企业

数字化转型并不能逆向影响同省份同行业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均值。 具体检验结果如表 4 的(5)列、(6)
列所示。 ⑤高阶固定效应。 考虑到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存在,本文借鉴彭硕毅和张营营[60]

的研究,将基准模型的固定效应设置为时间和行业维度交互的高维度形式,同时控制时间层面的固定效应

以缓解遗漏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同理,本文也将基准模型的固定效应设置为省份和行业维度交互的高阶形

式,同时控制省份层面的固定效应以缓解遗漏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具体检验结果如表 4 的(9) ~ (12)列

所示。
根据表 4 可知,稳健性结果与基准分析结果基本一致,故基准回归结果具有较强稳健性。
(三)机制分析

基于理论分析可知,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源头控制”及“末端治理”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可能通过员工绿

色行为、企业环境关注意愿与全要素生产率三个机制得以实现。 故此,本文借鉴斯丽娟和曹昊煜[4] 的研究,
将员工绿色行为用“是否开展绿色办公”指标度量;而对于企业环境关注意愿这一机制变量来说,本文将公

司环境社会责任意愿用企业是否有对经济、社会、环境负责任的愿景或价值观及公司是否有关注环境、安全

和产品质量的意愿来表示,若二者意愿都存在记为 2,若只有其中一种意愿则记为 1,若二者意愿均无则记为

0;最后,邢劭思[61]认为,全要素生产率中的 LP(Levinsohn
 

and
 

Petrin)
 

方法是对
 

OP(Oley
 

and
 

Pakes)
 

法中的

改进,更能贴合企业实际情况,故本文借鉴其做法,采用 LP 法测度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方法上,本文在此

采用当前比较权威且前沿的做法[62] ,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上述三个机制变量,并通过观察数字化

转型变量的估计系数与显著性的变化以及机制变量的正负系数来判断上述机制是否存在及其承担的正负

作用。 即式(12)变为式(13)。

ECSR i,t = α + βDigi,t + γM + ∑  

Controls
 

i,t + Year + Indus +ui,t
 (13)

其中:M 为机制变量。 其余变量含义式(12)。 由于本文的机制变量均为正向机制,所以按照王伟同和周佳

音[62]的做法,只要式(2)中的 β 系数小于式(1)中的 β 系数,或者是式(2)中的 β 系数变得不显著。 那么 M
则在其中承担了正向机制的作用。 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

根据表 5 可知,首先,在加入员工绿色行为机制变量之后,数字化转型在“源头控制”及“末端治理”环境

社会责任中的系数相较于没有员工绿色行为变量时,数值绝对值下降,且显著性也发生了改变。 同时,员工

绿色行为变量在“源头控制”及“末端治理”环境社会责任中的系数分别为正与负,说明员工绿色行为在“源

头控制”及“末端治理”环境社会责任中的承担了正向机制;同理,在加入环境关注意愿机制变量之后,数字

化转型在“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中的系数数值绝对值下降,并且环境关注意愿机制变量的系数为正,说明

数字化转型能通过增加环境关注意愿增加企业的“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 而环境关注意愿机制变量

在“末端治理”环境社会中并不显著,说明环境关注意愿变量并没承担数字化转型降低“末端治理”环境

社会责任的机制;最后,在加入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变量之后,数字化转型在“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中

的系数数值绝对值下降,且显著性也发生了较大改变,并且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变量的系数为正,说明数字

化转型能通过增加全要素生产率来增加企业的“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 同时,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在

“末端治理”环境社会中符号为正,数字化转型的系数绝对值为下降而不是增加,所以全要素生产率并没

有承担数字化转型降低“末端治理”环境社会责任的机制。 综上,数字化转型能通过员工绿色行为、企业

环境关注意愿及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并促进企业从低效的“末端治理”向治理高效的

“源头控制”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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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调节效应分析

变量

(1) (2)
源头控制

环境社会责任
末端治理

环境社会责任

数字化转型×公司治理
0. 015∗∗∗ -0. 007∗∗

(0. 003)

数字化转型×融资成本
0. 123∗∗∗

(0. 046)
-0. 114∗∗∗

(0. 032)
时间固定 Y Y
行业固定 Y Y

　 　 注:括号内是标准误;∗∗∗表示 P<0. 01,
 ∗∗表示 P<0. 05,∗

表示 P<0. 1。

表 5　 机制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源头控制

环境社会责任
末端治理

环境社会责任
源头控制

环境社会责任
末端治理

环境社会责任
源头控制

环境社会责任
末端治理

环境社会责任

数字化转型
0. 008

(0. 005)
-0. 056∗∗∗

(0. 004)
0. 011∗

(0. 006)
-0. 060∗∗∗

(0. 004)
0. 007

(0. 006)
-0. 057∗∗∗

(0. 004)

员工绿色行为
0. 043∗∗∗

(0. 012)
-0. 055∗∗∗

(0. 008)

环境关注意愿
0. 054∗∗∗

(0. 017)
-0. 007

(0. 011)

全要素生产率
0. 036∗∗∗

(0. 003)
0. 005∗∗

(0. 002)

净利润率
-1. 706∗∗∗

(0. 203)
-0. 774∗∗∗

(0. 136)
-1. 727∗∗∗

(0. 228)
-0. 738∗∗∗

(0. 153)
-1. 751∗∗∗

(0. 223)
-0. 859∗∗∗

(0. 151)

净收益率
0. 749∗∗∗

(0. 097)
0. 074

(0. 065)
0. 742∗∗∗

(0. 108)
0. 086

(0. 073)
0. 384∗∗∗

(0. 112)
0. 022

(0. 076)

净流转率
0. 022

(0. 013)
0. 111∗∗∗

(0. 009)
0. 032∗∗

(0. 015)
0. 121∗∗∗

(0. 010)
0. 020

(0. 014)
0. 107∗∗∗

(0. 010)

现金流比率
0. 246∗∗∗

(0. 089)
0. 111∗

(0. 060)
0. 262∗∗

(0. 103)
0. 172∗∗

(0. 069)
0. 140

(0. 095)
0. 123∗

(0. 064)

营业收入增长率
0. 058∗∗∗

(0. 007)
0. 004

(0. 005)
0. 086∗∗∗

(0. 009)
0. 005

(0. 006)
0. 072∗∗∗

(0. 008)
0. 006

(0. 005)

常数项
0. 415∗∗∗

(0. 012)
0. 183∗∗∗

(0. 008)
0. 323∗∗∗

(0. 034)
0. 177∗∗∗

(0. 023)
0. 171∗∗∗

(0. 026)
0. 131∗∗∗

(0. 018)
时间固定 Y Y Y Y Y Y
行业固定 Y Y Y Y Y Y
Observations 8443 8443 6617 6617 7081 7081

R2 0. 099 0. 244 0. 120 0. 246 0. 114 0. 238

　 　 注:括号内是标准误;∗∗∗表示 P<0. 01,∗∗表示 P<0. 05,∗表示 P<0. 1。

(四)进一步分析

1. 调节效应

考虑到企业数字化转型除了通过员工绿色行为、企业环境关注意愿及全要素生产率三条机制影响企业

环境社会责任,还会受到相关因素的调节。 本文将主要探讨公司治理与融资成本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环

境社会责任中的调节效应。 其中,公司治理越强的企业,越能更好地整合资源、利用资源。 而数字化转型其

本身就需要一定的资源吸收、资源整合能力,所以若公司治理能力越强,也会在一定程度拉动数字化转型。
并且,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新技术革命将成为环境治理的新途径,环境治理能力将受到智能化和网络化的驱

动,从而实现绿色发展[63] 。 由此可知,如果企业的治理能力越强,那么其数字化转型对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

也会越强。 即公司治理在数字化转型对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故本文参考周茜等[64]

的研究,对公司治理进行测度,并作为本文的调节变量;此外,数字化转型和环境治理都需要企业支付一定

的资金成本,并且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需要进

行大量的研发创新活动,而融资成本往往是制约其数字

化转型的重要因素之一[5] 。 由此可知,如果企业的融资

成本越低,其数字化转型对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也会越

强。 故此,本文借鉴斯丽娟和曹昊煜[4] 、周楷唐等[65] 的

研究,使用利息支出与银行贷款总额的比例来度量融资

成本,同时,为了使得融资成本的调节效应在逻辑上较

为通顺,本文将进一步在交互项中用(1-利息支出与银

行贷款总额的比例)来度量交互项中的融资成本。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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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茫茫等[66] 、王锋正等[67]的研究,在基准回归中分别引入数字化转型与公司治理、融资成本的交互项来进

行检验。 具体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
根据表 6 可知,公司治理在数字化转型对“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中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在

数字化转型对“末端治理”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没有起到调节作用。 这说明,公司治理能力越强,越能增加

数字化转型对“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的正向影响;此外,融资成本在数字化转型对“源头控制”与“末端治

理”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中分别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 说明融资成本越低,越能增加数字化转型对“源头控

制”与“末端治理”环境社会责任的正向与负向影响。
2. 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企业性质、环境规制与高管学历的差异[4]会对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造成差异。 本文将围绕上述

三个方面对异质性进行分析。 首先,本文按照企业性质的划分,将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进行

企业性质的异质性检验;其次,按照斯丽娟和曹昊煜[68] 对环境规制的划分与测度,将环境规制按“环境行政

处罚立案数”这一指标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代理变量,将年度平均环境行政处罚立案数大于或小于 50 分位

数的地区定义为环境规制强度较高或较低的地区,并由此划分为低环境规制强度与高环境规强度的异质性

检验;最后,按照企业高管学历程度不同,将企业高管按其学历的中位数划分为高学历高管与低学历高管。
具体检验结果如表 7 所示,(1)列、(3)列表示非国有企业、高环境规制以及高学历高管;(2)列、(4)列表示

国有企业、低环境规制以及低学历高管。

表 7　 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源头控制

环境社会责任
源头控制

环境社会责任
末端治理

环境社会责任
末端治理

环境社会责任

企业性质 数字化转型 0. 017∗∗(0. 007) 0. 011(0. 008) -0. 052∗∗∗(0. 005) -0. 068∗∗∗(0. 006)
环境规制 数字化转型 0. 025∗∗∗(0. 010) 0. 010(0. 009) -0. 035∗∗∗(0. 006) -0. 083∗∗∗(0. 007)
高管学历 数字化转型 0. 010∗∗∗(0. 006) 0. 019(0. 013) -0. 058∗∗∗(0. 004) -0. 061∗∗∗(0. 010)

年份固定 Y Y Y Y
行业固定 Y Y Y Y

　 　 注:括号内是标准误;∗∗∗表示 P<0. 01,
 ∗∗表示 P<0. 05,

 ∗表示 P<0. 1。

根据表 7
 

可知,相较于国有企业、低环境规制以及低学历高管,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高环境规制及高学

历高管承担“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有着更显著的影响。 这主要是因为非国有企业具有更好的创新能力,
能更好地在生产源头积极进行绿色创新,促进减污降排的环境社会责任行为;同时高环境规制的地区,通常

也会有较高的环境处罚,也在无形的增加企业的治污成本,而企业进行“源头控制”,不仅可以有效地降低污

染总量,还能降低治污成本;最后,具有较高教育背景的高管,会更加关注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效应,
所以也会更主动地倾向于去承担环境社会责任[69] ,并反应在“源头控制”上。

3. 动机分析

基于上述实证检验,本文发现数字化转型能促进企业实现“末端治理”环境社会责任向“源头控制”环境

社会责任的转变。 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企业会这样做? 是出于何种动机使得企业要实现转变? 虽

然一系列研究证明“源头控制”的治污能力比“末端治理”要更为彻底,效率也更高。 但企业同时也具有逐利

性,如果企业的选择行为并不能从中获利或者说不能收支相抵,那么企业也没有动机或动力去做出这样的

行为选择。 Rexhäuser
 

等[70]认为,能够提高资源效率的环境行为才能增加企业价值。 这表明,企业无论是出

于主动投资还是政府监管,都只会倾向于投资那些能够带来价值提升的环境项目。 所以,本文认为,只要企

业能够在环境责任行为中获利,使得企业价值增加,那么企业就一定会更好地承担环境社会责任[54] 。 故此,
本文用托宾 Q 来对企业价值进行衡量,然后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使得企业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转

变这一行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具体检验结果如表 8 所示。
根据表 12 可知,企业“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能显著增加企业价值,而企业“末端治理”环境社会责任

并不能显著增加企业价值。 相反还有弱化企业价值的倾向。 通过将数字化转型与环境社会责任的交互项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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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动机

变量
(1) (2) (3) (4)

企业价值 企业价值 企业价值 企业价值

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 0. 0329∗∗∗(0. 011) 0. 004(0. 014)
末端治理环境社会责任 -0. 0066(0. 016) 0. 0004(0. 019)

数字化转型 -0. 014∗∗(0. 007) -0. 00003(0. 006)
数字化转型×源头控制 0. 028∗∗∗(0. 009)
数字化转型×末端治理 -0. 0153(0. 018)

年份固定 Y Y Y Y
行业固定 Y Y Y Y

　 　 注:括号内是标准误;∗∗∗表示 P<0. 01,
 ∗∗表示 P<0. 05,

 ∗表示 P<0. 1。

入进模型后发现,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能进一步强化企业“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正向作

用。 由此可知,企业从“末端治理”环境社会责任向“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转变,其动机在于后者对企业

价值有着显著正向影响,而数字化转型在其中又会进一步强化这一影响。

六、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 2006—2020 年我国 A 股上市企业数据,利用机器学习的文本分析法对数字化转型指标进行

测度,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及机制。 研究发现: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源头

控制”环境社会责任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末端治理”环境社会责任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实现了企业从

“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的转变。 实证结论在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 ②机制分

析发现,数字化转型能通过员工绿色行为、企业环境关注意愿及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企业的“源头控制”与“末

端治理”环境社会责任。 ③调节效应发现,公司治理在数字化转型对“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中起

到了正向的调节作用;融资成本在数字化转型对“源头控制”与“末端治理”
 

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中起到了

负向调节作用。 ④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高环境规制及高学历高管在承担“源头控制”环

境社会责任上有着更显著的影响。 ⑤最后,探究企业承担环境社会责任的动机发现,企业之所以从“末端治

理”向“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的转变,其动机在于后者对企业价值有着显著地正向影响,而数字化转型在

其中会进一步强化这一影响。
(二)政策建议

企业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微观基础,积极践行经济与环境社会责任是新常态下的重要体

现。 故此,本文有如下政策建议:①加快推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以驱动企业实现环境社会责任从“末

端治理”向“源头控制”转变。 例如政府可通过一系列宽松政策或举措,例如“数字信贷”、“绿色信贷”及“源

头控制”专项贷款等,为数字化转型更好的企业提供信贷支持与融资便利。 ②企业内部首先应大力开展绿

色行为宣传,将绿色环保理念、环境信息高质量披露融入企业的发展战略中。 其次还应建立环境关注部门,
对自身内部与外部的环境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并进行宣传或警示,提高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意愿;最后,应
进一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源头控制”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③企业应提升公司的治理能

力,特别是企业的环境治理能力。 而政府层面也应建立健全的环境规制机制以抑制企业自利行为;同时,政
府还可根据企业践行环境社会责任的差异实施异质性的补贴机制。 ④地方政府应当适当提高环境规制的

力度,倒逼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转变。 另外,政府还将深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为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创

造有利外部环境,如给予专项资金扶持,或者鼓励数字平台企业对非国有企业数字化改造给予优惠服务。
同时,对企业而言,企业应合理引入和配置优质高管团队,结合自身知识结构,教育背景等因素,进一步引领

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更好“主动”承担环境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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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Environment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From

 

“End-of-End
 

Treatment”
 

to
 

“Source
 

Control”?
Fang

 

Shijiao,
  

Zhang
 

Ke
(School

 

of
 

Economic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s
 

A-share
 

listed
 

enterprises
 

from
 

2006
 

to
 

2020,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corpora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was
 

examined.
  

It
 

is
 

found
 

that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 source
 

control”
 

an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end
 

governance”,
  

and
 

realiz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from
 

“ end
 

governance”
 

to
 

“ source
 

control”.
  

The
 

empirical
 

findings
 

still
 

hol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and
 

endogeneity
 

treatment.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ffects
 

CSR
 

through
 

employees􀆳
 

green
 

behaviors,
  

corporate
 

willingness
 

to
 

pay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issues,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e
 

moderating
 

effect
 

finds
 

that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inancing
 

cost
 

can
 

further
 

moderate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both
 

environmental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a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on
 

non-state
 

ownership,
  

high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highly
 

educated
 

executives􀆳
 

commitment
 

to
 

“source
 

control”
 

environment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Motivation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shift
 

from
 

“end-of-pipe”
 

to
 

“source-control”
 

CSR
 

is
 

motivated
 

by
 

the
 

more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f
 

the
 

latter
 

on
 

corporate
 

value,
  

which
 

is
 

further
 

strengthened
 

b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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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transformation;
 

environment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source
 

control;
 

end-of-pip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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